音像制品（零售、出租）许可证审批办理流程图

法定办理时限30天内     承诺办理时限7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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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  �EMBED Word.Picture.8���    文件流


例：  �    作业指令流


�    信息反馈流


�    配套资料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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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一次性告知


2、受理通知书


3、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


市局市场管理科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核意见。





需提供的条件及资料：


1、申请报告；


2、零售经营场所面积不得少于50平方米，出租经营场所不得少于15平方米；


3、填写《音像制品经营审批表》；


4、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
5、房产证明（租房协议）复印件。





市局市场管理科现场调查、初审


（3天）





窗口受理


（1天）








市局分管局长审核


（1天）





签署审核意见





市局市场管理科制证、发证、建档立卷（1天）





窗口收缴费、发证


（1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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